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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各級學生國文作文及書法課程之學習，攸關

我國學生國學基礎之奠定，教育主管機關卻

日益忽視其教材選定及課程時數配置，導致

學生國文程度低落，此行政作為有無違反教

育基本法中以培養人民人文涵養之教育目的

？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一、根據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測驗結果，我國受測學生

閱讀能力呈現下滑現象，教育部應正視此一問題之嚴

重性，並研擬改善國語文教育之對策。 

(一)按教育基本法第 2 條規定，教育目的之一為培養人

民人文涵養；為實現教育目的，國家、教育機構、

教師、父母應負協助之責任。而國語文之學習即為

培養人文涵養之重要管道。語文學習的歷程為聽、

說、讀、寫，具備良好的國語文閱讀能力有助於寫

作能力的提升，並能增進其他領域知識的學習成果

，國語文實為學習的重要基礎。我國自 2006 年開始

參與 OECD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(the Programme 

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，PISA) 測

驗，根據 2009 年測驗結果，我國整體受測學生（介

於 15 歲 3 個月至 16 歲 2 個月的學生）成績退步，

閱讀能力從 2006 年的第 16 名退步至 2009 年的第

23 名，在亞洲地區遠落在中國上海、韓國、香港、

新加坡及日本之後。 

(二)我國是主要使用正體字的華人社會，正體字是我國

固有傳統文化的重要內涵，係屬寶貴的文化資產，

且是我國人在文化交流與語文溝通上極大的優勢與

利器。學生閱讀能力不佳，勢不利於文化的發展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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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承，且影響書寫能力。我國受測學生閱讀能力呈

現下滑現象，實為警訊，教育部應正視此一問題之

嚴重性，並研擬改善國語文教育之對策。 

二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綱要之內容應針對學生閱讀

能力下滑及其對書寫能力造成的影響有所因應，透過

專業評量，並廣納學校教師的意見，研議設置專門書

法及作文課程之可行性。 

(一)依國家教育研究院處務規程第 4 條第 2 款及第 6 條

第 1 款規定：國家教育研究院設課程及教學研究中

心，掌理課程綱要之研究事項。有關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每週國文作文及書法課程之時數配置，在國民

中小學部分，係以 89 年發布之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

貫課程暫行綱要」(自 90 學年度起陸續實施)為分水

嶺；在高級中學部分，係因 93 年發布「普通高級中

學課程暫行綱要」(自 95 至 100 學年度實施)而有所

不同。 

(二)在國民中小學部分，89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

暫行綱要實施前，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規範作文每週

2 節，寫字(含筆畫、硬筆及毛筆)每週 1 節；國民

中學課程標準規範作文、書法練習與課外閱讀等，

每 2 週 3 節，惟未明定作文與書法之時間分配。在

高級中學部分，93 年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實

施前，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規範作文每 2 週 2 節，書

法視需要隨機指導，並將書法列為選修科目。 

(三)89 年發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，將原

有之國民小學 12 個科目、國民中學 22 個科目統整

為 7 大學習領域，作文與書法仍納入語文學習領域

之國語文分段能力指標；各學習領域學習節數由學

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於每學年開學前，依規定之百分

比範圍內，合理適當分配之，並未統一規範作文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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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法之每週節數。93 年發布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

行綱要規範寫作練習每 2 週 2 節、書法未列為選修

科目；100 年發布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規範寫

作練習及文學、文化名著閱讀之指導，每 2 週 2 節

，書法未列為選修科目。 

(四)由上可知，國民中小學之作文及書法課程，由原先

規範固定節數，改為未統一規範節數。高級中學之

作文課程，由原先規範固定節數，改為與文學、文

化名著閱讀之指導共同實施；而書法課程由選修改

成未列為選修科目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作文及書法

課程節數均一再減少。本院諮詢中小學教師表示，

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於 95 年實施前，高中學

生沒有書法課但有書法作業，而且佔學期成績的百

分之五；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實施之

後，很多國民中小學幾乎都沒有書法課；並表示學

生國文程度有下降等語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綱

要係學校實施教學之依據，其內容應對前述閱讀能

力下滑事實及其對書寫能力造成的影響有所因應，

透過內部專業評量，考慮是否恢復設置專門之書法

及作文課程，並廣納學校教師的意見，予以調整，

以改善國語文教育下頹之趨勢。 

三、教育部允應針對國文作文及書法課程之安排、加強師

資職前培育並統整書法教材，以及應否建立書法教師

認證機制，進行政策檢討，以提升國語文教育。 

(一)在書法的學習方面，本案諮詢委員表示，毛筆書寫

不僅是一種審美思維的抒情表現，也是在筆鋒運行

中左腦（邏輯思維）與右腦（形象思維）平衡發展

的「全人」教育之利器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在書

法師資方面，傳統師範教育有書法課程，但師資培

育管道多元化發展之後，師資生以修習專業學分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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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，缺乏此部分的訓練；改善之道，除加強師資職

前培育外，專家建議可設書法教師認證制度，以儲

備專業書法師資。在教材部分，目前缺乏統整，允

宜由國家教育研究院與書法專業團體合作，研究編

印書法階梯性教材。另為營造學習書法的環境並減

輕學生攜帶書寫工具的負擔，可研究設立書法專科

教室。書法為我國固有文化特色，其學習有助於人

格陶冶及對傳統文化之認知，主管機關允宜針對獨

立配置書法學習節數之必要性，進行政策評估。 

(二)在國文作文的學習方面，辭章學對於文字能力的掌

握有極大助益，諮詢學者專家特別強調辭章學的重

要性。辭章學又稱文章學，辭章乃由「意」與「象

」結合而成，而此「意」與「象」兩者，又有著雙

向互動的關係，如是由「象」而「意」的逆向過程

來說，即為「讀」(鑑賞)；而由「意」而「象」的

順向過程而言，則為「寫」(創作)。本案諮詢委員

表示，教師應參照有關辭章「科學研究」的成果，

分析範文之寫作方法，如立意取材，遣辭造句、結

構組織等，指導學生，以提升其寫作能力，帶動「

讀寫互動」之效果。目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國文作

文課程並未統一規範節數，僅於「2005-2008 教育

施政主軸」之「提升國家語文能力」的行動方案中

，揭示「國中小學生每學期應至少完成 4~6 篇作文(

其形式包含命題作文、心得寫作、日記、週記等)

」。教育部指出，95 年試辦加考寫作測驗，由劣至

優區分為六等級，四級分(一般水準)以上考生佔

74.07%，至 98 年明顯增長至 80.98%，之後則呈現

穩定狀態。惟近年來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，

每年作文成績零分之人數均高達數千人，主管機關

允應重視此一警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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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綜上，教育部允應針對國文作文及書法課程之安排

、加強師資職前培育並統整書法教材，以及應否建

立書法教師認證機制，進行政策評估，以積極改善

國民教育中國語文教育下頹之趨勢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調查委員：周 陽 山  

程 仁 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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